
注 意 事 項   年   月   日 申請日期 

國
立
屏
東
科
技
大
學 

□
大
學
部
、
□
碩
士
班
、
□
博
士
班 

學
生
兵
役
緩
徵
申
請
表 

一
、
凡
未
服
兵
役
之
男
性
新
生
，
入
校
前
請
至
新
生
專
區
，
填
寫
學
籍
資
料
後
（
務
必
詳
填
戶
籍
地
址
），
統
一
由 

 
 
 
 

生
輔
組
申
請
辦
理
。 

二
、
舊
生
、
轉
學
生
、
復
學
生
、
延
畢
生
，
請
自
行
攜
帶
學
生
證
正
本(

須
經
註
冊
組
蓋
妥
當
學
期
註
冊
章)

至
生
輔 

 
 
 
 

組
申
請
辦
理
。 

三
、
因
法
定
原
因
不
須
服
兵
役
者
，
請
將
「
免
役
證
明
書
」
正
反
面
影
本
或
其
他
相
關
證
明
文
件
，
併
本
表
於
開 
 
 
 
 

學
時
繳
交
。 

四
、
請
注
意
：『
預
定
畢
業
日
期
』
之
時
限
，
超
過
該
日
期
而
仍
具
學
生
身
分
者
，
須
重
新
辦
理
緩
徵
。 

 連絡電話 

 姓   名 

 
身 份 證 

號 碼 

 學   號 

  年   月   日 
出 生 

年 月 日 

 縣 

戶   

籍   

地   

址 

 市 

 區 

 鄉 

 鎮 

 村 

 里 

 鄰 

  年   月   日 入學日期 

 
系 所 

  年   月   日 
預 定 

畢業日期 
 

A
表 

一
般
緩
徵
或
延
修
緩
徵
申
請
表 

(

未
役
者 

使
用)  


